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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川 01 强清 19 号之一

申请人：四川省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中心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张罗。

2024 年 12 月 2 日，本院根据四川省计算机研究院的

申请，裁定受理了四川省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中心（以下

简称电子应用中心）强制清算一案，并指定上海中联（成都）

律师事务所担任电子应用中心清算组。

2025 年 12 月 10 日，清算组向本院提交了《四川省电

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中心强制清算工作报告》（以下简称清

算报告）及《提请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清算程序的报告》，

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告称电子应用中心于 1992 年 6 月 27
日在原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（现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登记设立，法定代表人为张琼英。2005 年 1 月 17 日，经

原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（现四川省科学技术厅）同意，将

电子应用中心划归原四川省电子计算机应用研究中心（现四

川省计算机研究院）管理。电子应用中心未开展生产经营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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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处于吊销、未注销状态。强制清算过程中，清算组仅接

管到电子应用中心现金 418.5 元、银行账户余额 12 
270.08 元，以及部分的印鉴、证照、股权材料、财务凭证、

会计账册等材料，电子应用中心的主要账册、凭证、账簿、

重要文件等严重缺失，清算组无法准确核实电子应用中心的

资产与负债情况，清算组无法依法对电子应用中心进行清算；

债权申报期内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；经清算组调查，

电子应用中心无社保债权、无欠缴相关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

费用情况、无未决诉讼，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武侯区税务局

对电子应用中心罚没共计 2 600 元，该罚没款已由清算组先

行垫付，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武侯区税务局已向清算组出具

完税证明。电子应用中心持有成都思维可纳米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成都思维可公司）20%的股份，因清算组无法取

得成都思维可公司其他股东的联系方式，无法有效地处置电

子应用中心持有成都思维可公司的股权，电子应用中心作为

成都思维可公司的股东，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

院申请对成都思维可公司强制清算，因成都思维可公司清算

组未接管到该公司的资产、账册、账簿等重要文件，无法依

法对成都思维可公司进行清算，成都思维可公司现已终结清

算程序。故清算组根据电子应用中心债权债务及资产现状制

作了清算报告，依法请求本院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

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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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）第二百三十九条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正）

第十三条第二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

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 36 条之规定，公司依法清算结束，

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民法院确认后，人民法院应当裁

定终结清算程序。本案中，根据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告，清

算组完成了财产清理、公告通知债权人等清算工作。同时因

电子应用中心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且主要人员、财产、账

册账簿等重要材料均下落不明，无法依法开展对电子应用中

心的清算工作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

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 28 条规定，对于被申请人主要财

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

强制清算案件，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、董事等直接责任人员

释明或采取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后，仍然无法清算或者无法

全面清算，对于尚有部分财产，且依据现有账册、重要文件

等，可以进行部分清偿的，应当参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，对

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后，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

算程序；对于没有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被申请人人

员下落不明的，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现

清算组请求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法律及

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，应予准许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年修订）

第二百三十九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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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正）第十三

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

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《四川省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中心强制清算

工作报告》；

二、终结四川省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中心强制清算程

序。

清算组应当自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，持本裁定向四川省

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中心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 徐尔双

审  判  员    夏  伟
审  判  员    符荣华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书  记  员    李海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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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四川省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中心强制清算工作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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